
附件１：
本科生外出写生采风认识实习

和毕业考察等实践教学的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写生采风、认识实习和毕业考察等实践教学的管理与要求，提高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质量，确保外出教学的顺利进行与学生的安全，现作如下规定：

一、组织安排：

1、写生采风、认识实习和考察线路由各专业根据课程要求进行选择，确定与专业相关的较成熟合适的线路，经充分讨论后，报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后方可实施（每个采风课程提供3条采风路线备选）。

2、写生采风、认识实习和毕业考察必须严格按照本科教学计划进行，采取安全有效的原则进行组织安排，外出前以专业为单位做好动员与安全教育工作。带队教师可选择正规旅行社，统一购买人身安全保险。30人以内配备一名带队教师。实际参加的学生人数不足班级总人数60%时，此方案不能执行，应另选备选线路。

3、带队教师必须在外出前两周如实填写《实践教学申报表》与《实践教学任务书》，对教学目的、日程安排等要求加以详细说明，不得随意更改地点与行程。申报表由专业主任审核后，报党政联席会研究，由教学院长签字和学院盖章后方可执行。申报表一式两份交教学秘书和办公室存档。

二、经费管理：

1、带队教师的工作量按学院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规定计算；交通费、门票按实报销；住宿、伙补、公杂等在教学计划规定的实际外出天数内，按每人200元／天补贴（上海、北京、杭州按300元／天补贴），凭发票报支，超支自理。

2、学生按实际外出人数补贴经费，外出时间一周以内，按20元/人/天补贴， 每人最多补贴200元，写生采风、认识实习、和毕业考察结束后由院办公室进行发票审核，经教学院长签字后方可报销。

3、带队教师如果私自组织学生外出，未履行任何申报手续，发生问题后果自负，并且不能进行经费的报销与工作量的计算。

三、教师职责：

1、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带队教师要明确责任，以极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确保学生安全。

2、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认真组织好教学，切实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保证外出写生、采风和考察等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3、外出考察期间，带队教师要认真履行教学职责，布置适量作业，并及时进行检查与指导，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

四、学生要求：

1、学生要认真接受安全教育与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按照规定路线活动，不允许任何人擅自行动，杜绝各种违纪行为。为保证写生时间和学习效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前离开指定地点。

2、外出期间学生必须绝对服从带队教师的安排，不得进入娱乐场所，聚众闹事，不做任何有辱或有损学校形象的事，不得酗酒，不得私自参加游泳、划船等娱乐活动，不得脱离团队私自外出留宿。 

3、每一位学生必须签订外出写生采风、认识实习和毕业考察安全承诺书。

4、以上各项纪律，如有违反者，学生将承担全部后果，学院还将对其作出严厉处分。

五、成果汇报：

1、带队教师需布置每天的学习任务，明确作业内容或其他成果形式，学生需提交考察报告、考察记录等。

2、写生、采风结束后，带队教师需组织学生举办写生汇报展，并做好相关写生、采风和考察总结材料，并按照教学要求对每一位学生进行评分，及时录入成绩。

六、对未能参加写生采风等实践环节的学生管理：

1、写生采风、认识实习与毕业考察为教学大纲指定的课程安排，原则上不得请假，不参加者，必须出示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均按旷课处理，不给学分，并且重修此课程。

2、鉴于有实际困难不能外出的学生，必须提交申请及出示相关证明，报班主任和专业主任统一核实并签署意见（二天内由班主任批准;超过二天、一周以内者，由班主任签署意见后报辅导员批准；超过一周，两周以内者由班主任签署意见后报分管院长批准），经批准后应及时报告带队教师和班主任，以备查询。

3、凡开具假证明者，一经查实，取消该课程成绩，且作出相应处分。

4、带队教师需对不外出的学生做好相关教学任务安排及安全教育等工作。学生可在本地选择相应地点按带队教师要求，及时完成相应的课程作业，每天向班主任汇报，注意个人安全，否则后果自负。

5、对未经学院批准，擅自不外出的学生将取消本课程的成绩及本年度相关评奖评优资格。

七、以上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实践教学申报表
2、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外出安全承诺书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实践教学申报表

（写生采风、认识实习、毕业考察等）

课程名称                           　
课程代号                学分         

班    级           实际外出学生数    

带队教师                        　　 

联系电话　                     　　　

教学进程时间         学期   周至   周

申请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一、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与总体要求：



	三、教学详细日程安排（含课堂教学）：



	四、检查及成绩考核方案：


	五、实习结束提交的相关作业内容与提交时间：




六、经费预算：
	预算项目
	金额（元）
	备注

	学生人均费用（含交通、住宿、门票）
	
	

	指导教师交通费
	
	

	指导教师门票
	
	

	注：教师交通费、门票按实报销；住宿、伙补、公杂等按每人200元／天补贴（上海、北京、杭州按300元／天补贴），以发票报支，超支自理。


相关专业意见：                   

分管院长意见：

学院意见：

实际外出学生名单：

附件2:

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外出安全承诺书
本次外出前学院已对本人进行相关安全教育，本人郑重承诺在外出期间严格遵守以下注意事项，规范言行，严守纪律。若出现意外事故和伤害，由本人负责。
一、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听从安排，服从管理。
二、加强自我保护、自我防范意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三、按规定时间和地点集体活动，不擅自行动，出现意外事件及时向公安部门和救援部门求助。外出前须告知家人，保持通讯畅通。购买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保留旅行中所有资料和有效凭证。

四、不酗酒闹事、聚众斗殴和涉足不健康的娱乐场所，不进行攀岩、探险、游泳等危险活动。
五、注意饮食卫生，不饮食过期、变质食品和饮料等，以防疾病发生。

六、尊重当地居民民俗习惯，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七、不带火种进山，预防火灾发生。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述条例，我将严格执行，如有违背而发生的意外，我将承担一切后果。

集体承诺签名：
　　　                                      年    月    日

